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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載有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對於 2004年 3月 10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有關市建局的跟進事項的回應。

住宅租戶的特惠補償住宅租戶的特惠補償住宅租戶的特惠補償住宅租戶的特惠補償

2. 條例草案委員會在 2004 年 1 月 19 日的會議㆖，曾經討論
市建局㆒份文件（文件編號：CB (1) 792/03-04(01) ），其㆗
提到，若果現行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市建局可以有兩個方案，

補償因為市建局重建項目而需要搬遷的住宅租戶；其㆗㆒個方

案，是以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兩倍，作為特惠津貼；另㆒個方

案，則是參照給予住宅業主的相關費用津貼而制定的重建津

貼。至今為止，市建局重建項目的住宅單位平均差餉租值是

$45,000；按此計算，兩個方案得出的租戶補償額均約為
$90,000。

3. 在 2004年 3月 10日的會議㆖，委員會成員曾提出以㆘意
見：

(i) ㆖述方案的補償不足；及

(ii) 市建局應考慮政府當局在通過市建局條例時所作

的承諾。

4. 市建局條例在 2000 年 6 月在立法會進行立法程序時，政
府當局承諾，租戶可以獲得的現金補償，不會低於《業主與租

客（綜合）條例》的法定補償。當現時的條例草案成為法例

後，法定補償將不再存在。同時，政府當局在 2001 年 3 月 8 日

CB(1) 1498/03-04(01)



㆒封致送予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的函件㆗，曾承

諾會向市建局提出數項建議，其㆗包括：

”發放予租戶的現金補償”

市建局將會安置受影響的租戶。個別租戶如沒有安置需

要，可選擇現金補償。市建局的現金補償條款，將在市建

局成立後，由其董事會制定。然而，我們會向市建局建

議，發放予房間及碌架床位租戶的現金補償款額，應不少

於現時土發公司發放予有關租戶的款額。

5. 我們經考慮㆖述建議後，現提出以㆘的方案：

(i) 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開展的市建局重建項

目，有關住宅租戶若果合乎資格，可以獲得香港

房屋委員會、香港房屋協會或市建局自置物業的

安置。

(ii) 未能合乎安置資格或合乎資格但不願接受安置的

租戶，會獲得特惠現金補償。金額以其佔用的物

業的差餉租值 3倍計算，另加㆖差餉租值 0.5倍
作為誘因，鼓勵他們在 28日內簽署同意書，交回
物業。（他們在 28日期內簽署同意書後，毋須即
時搬出。補償金會在租戶遷出後發出。）

(iii) 現時的最低補償額會維持不變：

•  單身租戶可獲$70,000
•  ㆓㆟或以㆖家庭可獲$80,000

6. 平均來說，以㆒間差餉租值$45,000 的物業來說，有關租
戶可以獲得$135,000 的補償。若果他在 28 日內同意搬出，另外
可以獲得$22,500，總數為$157,500。最低補償額的設定，可以



保障居住面積較小的家庭，令到他們仍然獲得現行市建局現金

補償方案的補償額，特別是租用碌架床位或房間的住戶。

市建局重建項目開展前業主要求遷出的租戶

 

7. 有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住宅租戶將不再享有租住權保

障。前土㆞發展公司曾經公布的項目，仍有多個尚未開展，議

員關注到有關條例可能會鼓勵私㆟業主在項目開展前，強迫租

戶遷出，以求在現有補償政策㆘，取得更多利益，特別是自置

居所津貼。

8. 議員或希望知悉，政府當局目前提出的過渡安排，將會在

很大程度㆖，有助解決此問題。根據此項建議，在條例草案通

過後，現時與租戶有租約的業主，必須在租約屆滿前的十㆓個

月，通知租戶收回樓宇。除了以自住理由收回物業之外，業主

至少有㆒年時間，不能收回有關物業；許多個案所需的時間可

能會更長。故此，在這段期間開展的項目，有關租戶將會受到

保障。

9. 此外，我們在早前的文件㆗，提出多項措施，防止濫用的

情況，包括：

!  維持現行政策，出租及空置物業的業主均可獲

得 50%自置居所津貼作為補助津貼；

!  繼續執行現時的業主自住甄別準則；

!  對於前土㆞發展公司曾經公布的項目，若有關

業主在新的條例生效後要求租戶搬遷，由自己

入住有關單位或安排直系親屬入住，以圖獲取

全數的自置居所津貼，市建局將會保留權利，

按個別情況，將有關物業視作出租處理。在此

等情況㆘，市建局可能支付補助津貼（即 50%



的自置居所津貼）予業主，並向已經遷搬的前

租戶提供安置或補償；惟惟惟惟前租戶必須沒有違反

租約（如欠租）。若業主證明有確實需要取回

物業自用並作為其唯㆒居所，也可能獲得全數

自置居所津貼。在此情形㆘，租戶不會獲得任

何賠償（與現行法例並無不同）。

!  若業主在租約期滿時收回物業，其後卻遷進更

多租戶（如將物業分租或讓親友遷進），以利

用租戶補償政策謀取利益，市建局可拒絕補償

新租戶。

10. 在實施這些措施時，我們會參考前土㆞發展公司在 1997
年進行的調查，以協助確認長期居住的租戶。我們亦會參考土

㆞註冊處的紀錄，以決定業主是否擁有其他物業，從而得知他

們是否真正以受影響的物業自住。

11. 最後，市建局董事會將會經常檢討有關安排，以進行必要
的修訂，盡量保障現有租戶的權益。

市區重建局

2004年 4月 13日


